
 

109 學年度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申請須知 
 

一、依據本校「學生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二、為提供同學生活服務學習機會，協助改善經濟壓力，使其安心就學，以落實照顧家庭經濟

困難學生的責任，依據生活服務學習活動助學金核定基準表（附件一）核予申請學生 6,000
元之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。 

三、申請時間：109 年 8 月起。 
四、生活服務學習時間：本校各單位需要服務學習人員時。 
五、申請流程圖：  

 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六、諮詢電話：學務處課指組08-7703202分機6458、6466、6461 詹小姐  

導師簽章 

安排生活服務學習單位 
（課指組） 

1.申請條件：家庭經濟困難學生。 
2.方式：依據生活服務學習活動助學金核定

基準表（如附件一）申請。 

符合條件學生請至線上填寫申請表（如附件
二）http://osas.npust.edu.tw/alltop/，同時檢
附以下資料至課指組申請： 
1.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
2.存摺影本 
3.證明文件（如：低收入戶證明書） 
4.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單（新生免附） 

1.課指組受理申請及審核。 
2.審核資格：依據相關證明文件查核基準表

核予 6,000 元之生活服務學習助學金。 

1.各單位依其需求進用審核通過符合資格之

學生，提供生活服務學習機會。 
2.教育訓練：說明生活服務學習學生相關學

習準則。 

1.各單位應輔導學生於每次（月）完成服務

後辦理核銷事宜，請繳交以下資料： 
（1）至系統線上登錄 http://osas.npust.edu.tw/alltop/ 
（2）列印服務學習活動評量表暨核銷表 1
份（如附件三） 

2.核銷期間：（如遇特殊情形將另行公告之） 
（1）收件日期：繳件日期當月 20 日～25 日 

預計入帳日期：當月底（遇假日將順延） 
（2）補件日期：繳件日期當月 26 日～30 日 

預計入帳日期：隔月 5 日（遇假日將順延） 
3.完成造冊後，陳本組組長、學務長、出納

組、主計室及校長核可後，由主計室繕製

傳票，出納組撥入學生之帳戶。 

家庭經濟困難學生 

報支助學金 
（課指組） 

 
 

學務處課指組 

http://osas.npust.edu.tw/alltop/
http://osas.npust.edu.tw/alltop/


生活服務學習活動助學金核定基準表

109 年 8 月 

級距 身分別 證明文件 每次助學金

第 1 級 

低收入戶學生 低收入戶證明書

6000 元 
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學生

（重度、極重度）
身心障礙手冊

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特殊境遇家庭證明書

重大傷病人士子女及學生 重大傷病核定函

第 2 級 

中低收入戶學生 中低收入戶證明書

家庭年收入 70 萬以下學生 
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稅清單 
（父母親及本人）、戶籍謄本

失業家庭子女（1 年內）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
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及學生

（中度、輕度）
身心障礙手冊

第 3 級 

家庭遭遇水火風災受損 縣市政府開立證明書

失業家庭子女（2-3 年內） 非自願離職證明書

主要照顧者發生嚴重傷病 醫院診斷書

家庭年收入 70 萬-120 萬學生 
最近 1 年綜合所得稅清單 
（父母親及本人）、戶籍謄本

具特殊專長或技能 單位主管推薦及專長證明

註：

一、申請人請檢附存摺影本、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、證明文件（如：低收入戶證明書）、

前一學期學業成績證明單（本項新生免附）。

二、前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達 3 科以上或佔總科目 1/2 以上者不得申請。 
三、本須知內容若有異動，請以學校網站公告為準。




